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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道路开口工作流程图
   







   
               






                                                                                                                                        








验收不合格 责任单位整改




青岛自贸片区（青岛保税港区）综合部           2023年2月3日印发
建设项目用地选址确认后，


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进行开口事项交底








建设单位编制规划设计方案（考虑道路开口）





对道路开口涉及的土地、道路设施、开口规范等进行审核，出具相关审查意见。





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规划设计方案



































道路开口位置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缺少农转用建设指标，建设单位应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或临时占用林地手续：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决用地规模问题并争取土地指标，区属国有平台公司办理相关土地手续。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现场踏勘，


清点、核算确认相关设施量（3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在规划设计方案通过审查后提出道路开口申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现场验收施工围挡（1个工作日内）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道路开口许可决定








建设单位及养护单位在许可时限内施工





建设单位申请道路开口验收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验收（2个工作日内）





道路开口验收合格





拆除施工围挡，道路开口投入使用










